应聘诚信承诺书

一、本人自愿报名参加应聘。
[bookmark: _GoBack]二、本人报名前已详细阅读招聘公告，了解应聘人员应具备的条件和要求、各岗位的报名资格条件、招聘程序等内容。
三、本人了解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，方有权被药物所聘用：
1、本人符合报名条件，并经考试、考核达到聘用标准。
2、本人提供的一切相关材料全部真实有效，若出现伪造、涂改证件证明，提供信息不实，体检过程中弄虚作假等行为的，按照《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》取消应聘资格，聘用后被查明有违规行为的，解除聘用合同、予以清退。
3、本人承诺按时向药物所提供报名岗位要求的相关材料原件及复印件，由于本人逾期提交相关材料而影响聘用，后果由本人自负。
4、本人承诺与药物所工作人员有亲属关系的，在报名时主动报告。本人知晓且不存在《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回避规定》中的情形：“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之间凡存在近亲属关系的，不得在同一事业单位聘用至具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管理岗位，不得在其中一方担任领导人员的事业单位聘用至从事组织（人事）、纪检监察、审计、财务工作的岗位，也不得聘用至双方直接隶属于同一领导人员的从事组织（人事）、纪检监察、审计、财务工作的内设机构正职岗位”。由于本人不遵守以上回避相关规定的，取消应聘资格，聘用后被查明的，解除聘用合同、予以清退。
四、本承诺书经承诺人签名后生效，不可撤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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